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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620001041號


茲公布《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議》，自中華民國105年12月19日生效。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註：附《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議》內容見本號公報第3頁後插頁。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600005841號


茲依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一百零六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修正本），公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一百零六年度預算。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一百零六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修正本）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公布
(一)業務計畫：應依據業務收支、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
1.業務總收入：7億2,327萬2千元，照列。
2.業務總支出：7億1,527萬2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800萬元，照列。
(三)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2,625萬2千元，照列。
(四)資金運用：應依據業務收支及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等項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五)通過決議7項：
1.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自104年度成立以來，每年編列預算辦理尿液生化檢測，104年度已完成預計檢測目標350人次，105年度編列委託尿液生化檢測費用100萬元，預計檢測350人次，惟因無廠商投標，致該中心105年2月起3次招標均告流標，截至105年10月25日止仍尚未發包；因未完成採購程序，該中心針對個案以小額方式辦理送檢，截至105年9月底止實際支出5萬6千元，僅檢測10人次；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辦理運動員之尿液生化檢測，係為避免運動員誤食運動禁藥，進而影響參賽資格及我國國際聲譽，事關重大，爰請體育署就上述情事進行檢討改進，以確保選手權益，並維護我國國際聲譽。
2.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之成立，旨在培育優秀人才提升國際運動競爭力、成為世界先進運動訓練專責機構。因此，為促進運動選手職涯發展、培育運動傷害防護人才，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經常規劃辦理運動科學、運動防護暨物理治療相關講座及研習會等教育訓練。然據該中心104年度決算指出，原預計實施5場次教育訓練活動，實際上卻只辦理2場次，亦未說明實際參與的人數，其執行成效欠佳，允宜進行檢討。爰要求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出書面報告，建立各項工作管考機制，以有效管理相關政策之辦理進度。
3.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設有棒球場提供選手訓練，經實地考察發現下列問題：
(1)外野草皮有多處凹凸不平，選手訓練移動時恐有受傷之虞。
(2)灑水設備不足致選手練習時場上塵土飛揚，不利選手訓練。
(3)一壘側較三壘側高，致下雨時紅土隨水流往三壘界外區淤積，影響選手訓練。
(4)倉庫及置物空間不足。
綜上，目前國訓中心棒球場地狀況不利選手訓練並有許多待改善處，爰此，要求國訓中心針對棒球場場地問題進行改善，且為重視使用者，應先行以問卷或座談會方式向選手調查使用上問題，再行改善，國訓中心應於3個月內，彙整問卷或座談會紀錄及場地改善報告，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進行書面報告。
4.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為國家頂尖運動選手訓練場地，場地設備適切與否及維護狀況影響選手訓練成效。國訓中心應針對訓練場地問題每年定期檢討改善，且以問卷或座談會方式向選手調查實際使用狀況及問題，並針對其意見進行改善，且每次問卷調查及座談會皆需留下紀錄，以供日後核對改善狀況。爰此，要求國訓中心應於3個月內，針對上開事項之計畫及進度規劃，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進行書面報告。
5.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自左訓時期起即對協助我國運動員提升競賽成績不遺餘力，惟時代進展快速，現今各國皆極力發展運動科學，並以運動科學之方式訓練運動選手。我國國訓中心雖設有運動科學處支援選手之訓練，然其編制人力卻顯缺乏，105年運科處共計進用33人，其中僅19人為正式編制，另14人為科技部計畫所進用；此外運科處亦外聘運動科學委員28人、心理師2人。而前述人力進用情形恐導致以下3點問題：1.進用人力過少，不足以負擔國訓中心數百位國內外運動選手之訓練。2.部分人力為科技部計畫聘任，造成同工不同酬的情況。3.外聘之人力因各有正職工作，無法隨時提供運動員各項協助，因此對運動員之幫助受限。
爰要求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檢討並改善相關人力及薪資之規劃，並於3個月內提交書面報告至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6.經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僅聘任2名護理師及1名整復師，雖國訓中心與長庚醫療體系及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訂有醫療服務契約，然人數僅17人，且為每週定期駐診之形式，恐無法提供數百名運動員更進一步且完善之醫療、復健服務或確實掌握運動員之健康狀況。競技運動對各方面身體素質之需求相當高，部分運動員於訓練時更堪稱走鋼索，略有疏失便容易造成運動傷害，因此，國訓中心作為國家運動訓練之最高殿堂，更應提供最完善、優質之醫療服務，讓選手毫無後顧之憂的進行訓練、爭取佳績。爰要求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評估醫師進駐之可行性，以提升對運動員身體健康之保障，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
7.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自民國104年度成立以來每年編列預算辦理尿液生化檢測，104年度已完成預計檢測目標350人次。105年度編列委託尿液生化檢測費用100萬元，預計檢測350人次。惟因無廠商投標，致該中心105年2月起3次招標均告流標，截至105年10月25日止仍尚未發包。因未完成採購程序，該中心針對個案以小額方式辦理送檢，截至105年9月底止實際支出5萬6千元，僅檢測10人次。106年度國訓中心又於預算中編列110萬元辦理選手生化檢測。目前各國際運動總會皆於非比賽期間，對運動員於訓練中心受訓期間進行抽樣調查檢測，以杜絕使用運動禁藥。為落實保護運動員，體育署應協助國訓中心建立長期穩定、專業可靠的尿液生化檢測，避免委託案再度流標。同時國訓中心應嚴格管控並教育選手注意平時飲食，尤其告知選手外食之風險，並強化選手階段性之尿液生化檢查。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600005851號


茲增訂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之一、第三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十四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及第五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廢棄物清理法增訂第二條之一、第三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十四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及第五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
一、被拋棄者。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
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廢棄物，分下列二種：
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前項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游離輻射之放射性廢棄物之清理，依原子能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項之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第二條之一　　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為何，為廢棄物：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二、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三、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第十四條　　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除，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但家戶以外所產生者，得由執行機關指定其清除方式及處理場所。
前項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執行機關得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核准之方式辦理。
第二十八條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自行清除、處理。
二、共同清除、處理：由事業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立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三、委託清除、處理：
(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二)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理。
(三)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理。
(四)委託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營事業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理。
(五)委託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之民間機構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理。
(六)委託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訂管理辦法許可之事業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應置專業技術人員，其採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之事業，其清除機具及處理設施或設備應具備之條件、許可、許可期限、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二款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應具備之條件、分級、許可、許可期限、廢止、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營運、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所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營運、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目及第五目所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營運、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執行機關受託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應於處理下列一般廢棄物後，仍有餘裕處理能量，始得為之，並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收費，並配合該事業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申報：
一、屬指定清除地區內者。
二、屬依第七條及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之區域性聯合及跨區域合作處理者。
三、屬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調度者。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設施，不得合併清除、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
中央主管機關於不影響執行機關處理第六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一般廢棄物情形下，於必要時得統一調度使用現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被調度者不得拒絕。
前項統一調度之條件、方式、費用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條　　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如受託者未妥善清理，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者，委託事業應與受託者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
前項委託事業之相當注意義務之認定要件、注意事項、管理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
一、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物產生、清理有關事項變更時，亦同。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
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規格，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
前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之審查作業、變更、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事業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於提報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文件時，得一併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逕予核准。
清除、處理第一項指定公告之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申報。
第三十九條　　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二十八條、第四十一條之限制。
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再利用產品之標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但涉及二個以上目的事業共通性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統一訂定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必要者，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九條之一　　再利用產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其流向追蹤管理，必要時並實施環境監測：
一、用於填海或填築土地者。
二、有不當利用、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需加強管制者。
前項環境監測之監測項目、採樣頻率、樣品採樣方法、檢測方法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一條　　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執行機關依第五條第二項、第六項、第十二條第一項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除、處理、再利用。
二、依第八條規定緊急清理廢棄物所指定之設施或設備。
三、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核准之方式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
四、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回收、貯存、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
五、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二目至第五目、第四款之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
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規定自行或輔導設置之處理設施。
七、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設置之設施。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前項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核發，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第四十五條　　違反第十二條、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七項、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偽造、變造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收費證明標誌者，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販賣前項收費證明標誌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四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第四十八條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第五十二條　　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五項、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規定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五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一、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七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五項、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九條規定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
二、貯存、清除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三、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或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準用同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
第五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違反第十二條規定或依第四十二條所定管理辦法。
二、指定公告之事業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應置專業技術人員或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違反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
三、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設施所屬之公營事業或民間機構違反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至第五項所定管理辦法。
四、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之操作及檢測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
五、廢棄物檢驗測定機構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第五十六條　　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或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九條第一項之攔檢、檢查、採樣或命令提供有關資料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十八條　　廢棄物檢驗測定機構、檢驗檢測人員違反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違反依第四十四條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六十三條之一　　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污染程度、特性及危害程度裁處；其裁罰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其違法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裁處，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前項所得利益認定、核算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600005861號


茲增訂專利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十二條、第五十九條、第一百二十二條及第一百四十二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經濟部部長　李世光
專利法增訂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十二條、第五十九條、第一百二十二條及第一百四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公布
第二十二條　　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
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者。
二、申請前已公開實施者。
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發明雖無前項各款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取得發明專利。
申請人出於本意或非出於本意所致公開之事實發生後十二個月內申請者，該事實非屬第一項各款或前項不得取得發明專利之情事。
因申請專利而在我國或外國依法於公報上所為之公開係出於申請人本意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五十九條　　發明專利權之效力，不及於下列各款情事：
一、非出於商業目的之未公開行為。
二、以研究或實驗為目的實施發明之必要行為。
三、申請前已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但於專利申請人處得知其發明後未滿十二個月，並經專利申請人聲明保留其專利權者，不在此限。
四、僅由國境經過之交通工具或其裝置。
五、非專利申請權人所得專利權，因專利權人舉發而撤銷時，其被授權人在舉發前，以善意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
六、專利權人所製造或經其同意製造之專利物販賣後，使用或再販賣該物者。上述製造、販賣，不以國內為限。
七、專利權依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消滅後，至專利權人依第七十條第二項回復專利權效力並經公告前，以善意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
前項第三款、第五款及第七款之實施人，限於在其原有事業目的範圍內繼續利用。
第一項第五款之被授權人，因該專利權經舉發而撤銷之後，仍實施時，於收到專利權人書面通知之日起，應支付專利權人合理之權利金。
第一百二十二條　　可供產業上利用之設計，無下列情事之一，得依本法申請取得設計專利：
一、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設計，已見於刊物者。
二、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設計，已公開實施者。
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設計雖無前項各款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藝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藝易於思及時，仍不得取得設計專利。
申請人出於本意或非出於本意所致公開之事實發生後六個月內申請者，該事實非屬第一項各款或前項不得取得設計專利之情事。
因申請專利而在我國或外國依法於公報上所為之公開係出於申請人本意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一百四十二條　　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四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四十四條第三項、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二項、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五十九條、第六十二條至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七十四條至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第八十條至第八十二條、第八十四條至第八十六條、第九十二條至第九十八條、第一百條至第一百零三條規定，於設計專利準用之。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期間，於設計專利申請案為六個月。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及第四項所定期間，於設計專利申請案為十個月。
第五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但書所定期間，於設計專利申請案為六個月。
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第二十二條、第五十九條、第一百二十二條及第一百四十二條，於施行後提出之專利申請案，始適用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600005871號


茲刪除農業金融法第五十七條條文；並修正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農業金融法刪除第五十七條條文；並修正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公布
第三十九條　　信用部或全國農業金庫負責人或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信用部或全國農業金庫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信用部或全國農業金庫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
信用部或全國農業金庫負責人或職員二人以上共同實施前項犯罪行為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四十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將信用部或全國農業金庫或第三人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信用部或全國農業金庫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五十七條　　（刪除）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600005881號


茲修正特種勤務條例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四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特種勤務條例修正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特種勤務：指為維持本條例安全維護對象之安全為目的，由主管機關協調、督導、管制特種勤務相關編組機關（構）、單位，對特勤安全維護對象之預謀或意外之危害、滋擾等，所採取之安全維護作為；勤前整訓、實彈演習及勤後人員裝備之撤收等相關特種勤務作為，亦屬之。
二、特勤人員：指國家安全局特種勤務指揮中心（以下簡稱特勤中心）、總統府侍衛室、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第一警官大隊及國防部憲兵指揮部警衛大隊等特種勤務專責單位所屬，負責策劃及執行特種勤務相關工作之人員。
三、特勤編組人員：指前款以外，於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所屬，依本條例於特種勤務生效時，納入特種勤務任務編組執行特種勤務相關工作之人員。
第　七　條　　主管機關統合指揮下列各機關（構）、單位，共同執行特種勤務：
一、總統府侍衛室。
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三、內政部警政署及各級警察機關。
四、國防部憲兵指揮部。
五、法務部調查局。
主管機關為執行特種勤務，得協同前項各款所定機關（構）、單位，編成特種勤務任務編組，該任務編組並得設下列各編組：
一、侍衛編組。
二、便衣編組。
三、武裝編組。
四、警察編組。
五、其他因特種勤務需要臨時組成之編組。
第一項以外之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單位應依主管機關之需要，配合特種勤務之執行；其應配合之機關（構）、單位及配合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　　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因執行特種勤務致受傷、殘廢或死亡者，應給予特別慰助金；其支給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在執行特種勤務中，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者，應給予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致全殘廢、半殘廢或殉職者，應教養其子女至成年或大學畢業。其醫療照護、安置就養、子女教養對象與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在本條例施行前，有前項情形者，其子女自施行之日起，給與教養。
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在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起至本條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第二項情形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給與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其於修正施行前已支出之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費用，比照第二項所定辦法，核實給與。
前四項之特別慰助金、醫療照護、安置就養及子女教養，應由各隸屬機關編列預算辦理；另因同一事由已依其他法令給付或補助者，應予抵充。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600005891號


茲修正勞資爭議處理法第六條及第四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勞動部部長　郭芳煜
勞資爭議處理法修正第六條及第四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公布
第　六　條　　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得依本法所定之調解、仲裁或裁決程序處理之。
法院為審理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必要時應設勞工法庭。
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勞方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給予適當扶助：
一、提起訴訟。
二、依仲裁法提起仲裁。
三、因工會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事由，依本法申請裁決。
前項扶助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前二項扶助之申請資格、扶助範圍、審核方式及委託辦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裁決事件，應組成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以下簡稱裁決委員會）。
裁決委員會置裁決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熟悉勞工法令、勞資關係事務之專業人士任之，任期二年，並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裁決委員。
中央主管機關應調派專任人員或聘用專業人員，承主任裁決委員之命，協助辦理裁決案件之程序審查、爭點整理及資料蒐集等事務。具專業證照執業資格者，經聘用之期間，計入其專業執業年資。
裁決委員會之組成、裁決委員之資格條件、遴聘方式、裁決委員會相關處理程序、前項人員之調派或遴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600005901號


茲修正消防法第九條、第十九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內政部部長　葉俊榮
消防法修正第九條、第十九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公布
第　九　條　　依第六條第一項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理權人應委託第八條所規定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查。但高層建築物或地下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之定期檢修，其管理權人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辦理。
前項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之項目、方式、基準、期限、檢修結果報請備查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所定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其申請許可之資格、程序、應備文件、證書核（換）發、有效期間、撤銷、廢止、執行業務之規範、消防設備師（士）之僱用、異動、訓練、業務相關文件之備置與保存年限、各類書表之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消防人員對火災處所及其周邊之土地、建築物、車輛及其他物品，非使用、損壞或限制其使用，不能達搶救之目的時，得使用、損壞或限制其使用。
人民因前項土地、建築物、車輛或其他物品之使用、損壞或限制使用，致其財產遭受特別犧牲之損失時，得請求補償。但因可歸責於該人民之事由者，不予補償。
前項損失補償，應以金錢為之，並以補償實際所受之損失為限。
損失補償自知有損失時起，二年內請求之。但自損失發生後，經過五年者，不得為之。
第三十條　　依本法參加編組人員，因接受訓練、演習、服勤致患病、受傷、身心障礙或死亡者，依其本職身分有關規定請領各項給付。
無法依前項規定請領各項給付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傷病者：得憑消防機關出具證明，至指定之公立醫院或特約醫院治療。但情況危急者，得先送其他醫療機構急救。
二、因傷致身心障礙者，依下列規定給與一次身心障礙給付：
(一)極重度與重度身心障礙者：三十六個基數。
(二)中度身心障礙者：十八個基數。
(三)輕度身心障礙者：八個基數。
三、死亡者：給與一次撫卹金九十個基數。
四、受傷致身心障礙，於一年內傷發死亡者，依前款規定補足一次撫卹金基數。
前項基數之計算，以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月支俸額為準。
第二項身心障礙鑑定作業，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辦理。
依第一項規定請領各項給付，其已領金額低於第二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者，應補足其差額。
第二項所需費用及前項應補足之差額，由消防機關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
第三十八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從事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或檢修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未依第九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定期檢修項目、方式、基準、期限之規定檢修消防安全設備或為消防安全設備不實檢修報告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必要時，並得予以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執行業務或停業之處分。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違反第九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行業務之規範、消防設備師（士）之僱用、異動、訓練、業務相關文件之備置、保存年限、各類書表陳報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許可。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600005911號


茲修正關稅法第四十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財政部部長　許虞哲
關稅法修正第四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公布
第四十九條　　下列各款進口貨物，免稅：
一、總統、副總統應用物品。
二、駐在中華民國之各國使領館外交官、領事官與其他享有外交待遇之機關及人員，進口之公用或自用物品。但以各該國對中華民國給予同樣待遇者為限。
三、外交機關進口之外交郵袋、政府派駐國外機構人員任滿調回攜帶自用物品。
四、軍事機關、部隊進口之軍用武器、裝備、車輛、艦艇、航空器與其附屬品，及專供軍用之物資。
五、辦理救濟事業之政府機構、公益、慈善團體進口或受贈之救濟物資。
六、公私立各級學校、教育或研究機關，依其設立性質，進口用於教育、研究或實驗之必需品與參加國際比賽之體育團體訓練及比賽用之必需體育器材。但以成品為限。
七、外國政府或機關、團體贈送之勳章、徽章及其類似之獎品。
八、公私文件及其類似物品。
九、廣告品及貨樣，無商業價值或其價值在限額以下者。
十、中華民國漁船在海外捕獲之水產品；或經政府核准由中華民國人民前往國外投資國外公司，以其所屬原為中華民國漁船在海外捕獲之水產品運回數量合於財政部規定者。
十一、經撈獲之沈沒船舶、航空器及其器材。
十二、經營貿易屆滿二年之中華民國船舶，因逾齡或其他原因，核准解體者。但不屬船身固定設備之各種船用物品、工具、備用之外貨、存煤、存油等，不包括在內。
十三、經營國際貿易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專用之燃料、物料。但外國籍者，以各該國對中華民國給予同樣待遇者為限。
十四、旅客攜帶之自用行李、物品。
十五、進口之郵包物品數量零星在限額以下者。
十六、政府機關自行進口或受贈防疫用之藥品或醫療器材。
十七、政府機關為緊急救難自行進口或受贈之器材與物品及外國救難隊人員為緊急救難攜帶進口之裝備、器材、救難動物與用品。
十八、中華民國籍船員在國內設有戶籍者，自國外回航或調岸攜帶之自用行李物品。
十九、政府機關為舉辦國際體育比賽自行進口或受贈之比賽用必需體育器材或用品。
前項貨物以外之進口貨物，其同批完稅價格合併計算在財政部公告之限額以下者，免稅。但進口次數頻繁或經財政部公告之特定貨物，不適用之。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第九款、第十四款、第十五款與第十八款所定之免稅範圍、品目、數量、限額、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前項但書進口次數頻繁之認定，由財政部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600005921號


茲修正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財政部部長　許虞哲
貨物稅條例修正第十二條之三條文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公布
第十二條之三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之1所定汽缸排氣量在二千立方公分以下之小客車，包括馬達最大馬力在二百零八．七英制馬力以下或二百十一．八公制馬力以下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小客車；同目之2所定汽缸排氣量在二千零一立方公分以上之小客車，包括馬達最大馬力在二百零八．八英制馬力以上或二百十一．九公制馬力以上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小客車。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起至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購買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車輛並完成登記者，免徵該等車輛應徵之貨物稅。但電動小客車免徵金額以完稅價格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計算之稅額為限，超過部分，不予免徵。
前項減免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實際推展情況決定是否延長減免年限。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600005931號


茲修正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財政部部長　許虞哲
稅捐稽徵法修正第二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公布
第二十三條　　稅捐之徵收期間為五年，自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應徵之稅捐未於徵收期間徵起者，不得再行徵收。但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或已依強制執行法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尚未結案者，不在此限。
應徵之稅捐，有第十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情事者，前項徵收期間，自各該變更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依第三十九條暫緩移送執行或其他法律規定停止稅捐之執行者，第一項徵收期間之計算，應扣除暫緩執行或停止執行之期間。
稅捐之徵收，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者，自徵收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五年內未經執行者，不再執行，其於五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仍得繼續執行；但自五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五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得再執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五日修正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之案件，自修正之日起逾五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再執行。但截至一百零六年三月四日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執行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得繼續執行，其執行期間不得逾一百十一年三月四日：
一、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拘提或管收義務人確定。
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對義務人核發禁止命令。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修正施行前第五項第一款情形，於修正施行後欠繳稅捐金額截至一百零六年三月四日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自一百零六年三月五日起，不再執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
華總一義字第10600005941號


茲修正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經濟部部長　李世光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第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106年1月18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生技新藥產業：指用於人類及動植物用之新藥、高風險醫療器材及新興生技醫藥產品之產業。
二、生技新藥公司：指生技新藥產業依公司法設立之研發製造新藥、高風險醫療器材及新興生技醫藥產品之公司。
三、新藥：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屬新成分、新療效複方或新使用途徑製劑之藥品。
四、高風險醫療器材：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定屬第三等級之醫療器材或須經臨床試驗始得核准之第二等級之醫療器材。
五、新興生技醫藥產品：指經行政院指定為新興且具策略性發展方向之生技醫藥項目，並經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學術界及研究機構代表審定後公告之產品。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6年1月9日


　　任命蕭柊瓊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古嘉諤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政風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林邑鴻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張岱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李炎壽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林國財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副分局長，林德育、盧啟信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蘇秋竹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陳靜瑜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職等視察。
　　任命李晉梅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呂嘉凱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任第十四職等副主任委員，林弘勳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人事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鄭源敏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澎湖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任台華為臺北榮民總醫院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婁中雅為高雄榮民總醫院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孫國淞為客家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葉任偉為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曾招雄為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王旭斌為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莊敬權為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邱英哲為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王振鴻為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黃兆祥為新竹市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黃千芳、鄭淑菁、羅晴、邱明春、劉力綺、李香誼、羅佩昕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純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羅怡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那培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賀宙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台蘭、李偉聖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彭慧心、李政專、王慧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雅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譚培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姚君、林育嫺、潘峰琪、柯秋香、黃麗玲、邱惠瑩、林榮立、陳建安、劉明媚、張本初、林靖容、蔡琬汝、葉淑鈴、歐秀玲、吳美雪、周金蓮、許世弘、江奇津、劉郁芬、王靜儀、葉麗娟、林雅芳、林正國、陳慧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美玉、胡育琦、吳貞瑩、陳思敏、施佩君、陳佑軒、謝勝在、劉貞淮、黃若深、張燦澐、賴育斌、許祥軒、黎雨蓉、簡佑倡、林純民、陳慧貞、王玉芬、王照雄、劉佳宜、吳俊峯、吳宜蓁、吳柏陽、徐丕龍、林文臻、簡曉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碧蘭、顏國銓、劉淑惠、林芯伊、吳麗翠、陳曙芳、楊建民、李蕙瀅、涂家源、謝針月、劉倉成、林燕萍、楊秀美、陳建竹、廖惠玲、劉如萍、張華庭、李芳怡、邱淑華、胡若蕙、趙慧珠、張耀宗、游惠姝、吳桂禎、劉淑琴、陳秋月、蔡明純、張美津、林岳輝、林維光、王定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溫業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紋萱、郭倪均、陳靜美、林沛臻、許勻綺、張雅婷、謝凱棠、陳惠芬、田秀娥、許永暉、鍾和融、鄧之宜、黃金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惠君、謝幼甄、林麗華、游寶珍、劉武郎、江麗惠、蘇玫娟、林惠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麗玉、姜淑美、陳思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智琦、郭欣良、謝秀珠、洪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顏麗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趙淳如、魏瀛蘭、陳靖薇、鄭緹潔、黃建富、楊國燦、詹偉達、謝瓊霜、江宜樺、陳詠琴、張秋月、巫淑芬、李麗娟、王惠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惠燕、吳淑娟、賴錦麗、方秀貞、曾芊蕙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梁瑜玲、李佳餘、蘇稚琳、吳玉茹、林庭恩、吳晶綉、姚志明、程素娟、陳瑞章、蘇秋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顏君琳、盧冠豪、江惠月、王妍壹、沈加蓉、潘席琳、吳筱玟、游惠涵、朱敏慧、楊勝杰、彭麟量、林鼎雲、田昀仙、陳佳瑩、蘇群芳、黃昱仁、黃湘涵、惠貞、洪頤芬、王逸家、周冠宇、王琮堯、張家銘、李其恩、張宛瑜、陳芳瑩、韋天龍、林怡蘋、曾義美、伍明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朱安聆、孫慧蘭、吳美樺、江廣原、盧秋美、傅珮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美娟、黃順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國榮、陳宜葉、吳慧貞、孫文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范麗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崇宇、莊央婌、李招蓉、潘怡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秀票、莊富美、陳靜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婉真、陳姿宏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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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陳俊銘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林信宏、吳浩瑋、林宇志、蔡孟倫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呂育陞、李宥儒、胡富進、黃弘法、林佑安、任鉅禾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劉晏丞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黃沛荻、葉准呈、李文傑、吳明達、沈哲揚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廖瑞隆、簡正豪、謝鎔、許家豪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方智陽、陳志、胡峯瑋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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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特贈瓜地馬拉共和國總統莫拉雷斯采玉大勳章。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外交部部長　李大維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6年1月6日至106年1月12日
1月6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1月7日（星期六）
˙「英捷專案」－啟程出訪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馬拉及薩爾瓦多友邦，登機前致詞並於專機上向訪團成員發表談話（桃園市大園區桃園國際機場）
1月8日（星期日）
˙「英捷專案」－出訪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馬拉及薩爾瓦多友邦
1月9日（星期一）
˙「英捷專案」－於美國當地時間1月7日過境休士頓
◎與美國在臺協會（AIT）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會晤
◎與休士頓市長唐納（Sylvester Turner）會晤
◎蒞臨僑界晚宴並致詞
◎與聯邦參議員馬侃（John McCain）通電話
◎先後與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及德州州長艾伯特（Greg Abbott）會晤
˙「英捷專案」－於宏都拉斯當地時間1月8日抵達
◎由宏國副總統阿瓦雷茲（Ricardo Álvarez）接機、接受禮兵致敬、發表聲明、與宏國留臺校友茶敘、致詞並聽取校友留臺經驗分享
◎參觀技術合作計畫與「一鄉鎮一特產」成果展並接受參展單位呈贈蛋白石項鍊及皮革手繪包禮品
◎設晚宴款待宏國僑界代表及留臺校友並致詞
1月10日（星期二）
˙「英捷專案」－於宏都拉斯當地時間1月9日
◎前往宏京德古西加巴Suyapa大教堂參觀，聽取教堂歷史解說、向聖女神像獻花並接受樞機主教祝禱
◎前往中華民國廣場參觀，接受阿斯夫拉市長呈贈市鑰、與現場貴賓於101大樓模型前合影留念
◎拜會宏都拉斯總統葉南德茲（Juan Orlando Hernández），進行雙邊會晤後偕同召開記者說明會
◎接受宏都拉斯總統葉南德茲國宴款待並致詞
˙「英捷專案」－於尼加拉瓜當地時間1月9日抵達
◎由尼國官員接機、接受禮兵致敬並發表聲明
◎與尼加拉瓜總統奧德嘉（José Daniel Ortega Saavedra）會談
◎出席尼國企業家薩莫拉（Roberto Zamora）歡迎晚宴並致詞
1月11日（星期三）
˙「英捷專案」－於尼加拉瓜當地時間1月10日
◎與「臺尼企業商會」早餐敘，聽取成果簡報並致詞
◎參訪「臺商企業鼎大成衣廠、中國今一成衣廠及如興紡織廠」聽取簡報並參觀生產線
◎設午宴款待尼加拉瓜僑界代表、致詞並向與會貴賓敬酒致意
◎出席尼加拉瓜總統奧德嘉（José Daniel Ortega Saavedra）就職典禮
1月12日（星期四）
˙「英捷專案」－於瓜地馬拉當地時間1月11日抵達
◎接受瓜地馬拉總統莫拉雷斯（Jimmy Morales）以盛大軍禮儀式歡迎並致詞
◎出席「臺瓜兩國元首記者會暨互贈勳章典禮」，致贈藥材及學童書包予莫拉雷斯（Jimmy Morales）總統並互贈「采玉大勳章」及「元首國鳥勳章」
[bookmark: _GoBack]◎率訪團接受莫拉雷斯總統國宴款待
◎由莫拉雷斯總統陪同參觀安地瓜城並觀賞民俗表演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6年1月6日至106年1月12日
1月6日（星期五）
˙接見「國際青年商會」（JCI）2017世界主席海瑟（Dawn Hetzel）及「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總會長侯宗延一行
1月7日（星期六）
˙以「梵蒂岡耶路撒冷聖墓騎士」身分蒞臨「第1屆無我服務30頒獎典禮」頒獎（臺北市信義區敦化南路一段）
1月8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1月9日（星期一）
˙接見義大利國會眾議員羅曼尼尼（Giuseppe Romanini）訪問團一行
1月10日（星期二）
˙接見加拿大國會議員訪問團一行
1月11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1月12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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